附件3： 

承诺书


（意向人名称）   在近三年内（自2020年1月1日起至报名参加本次商谈招商之日止）的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   特此承诺。
意  向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盖单位章)
法定代表人（经营者）：              (签字)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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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意向人为自然人时，无须盖单位章。
